
神木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

关于申报 2022年榆林市教育科研课题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幼儿园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

的意见》（教政法〔2019〕16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关于申报 2022

年市级教育科研课题的通知》（榆市教研发〔2021〕34号）文件

要求，我院决定组织开展 2022年榆林市教育科研课题的申报工

作，现就本次课题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类别

榆林市“十四五”教育科学规划 2022年度课题。

二、选题要求

1.为了提高课题研究的针对性、实效性，集中破解当前我市

教育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教师选题可参考《课

题研究指南》

2.课题题目不能改变。

3.教师选题应坚持以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为主旨，以提高自

身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为目标，突出实证性和应用性。提倡采用

行动研究、实验研究、调查研究、案例研究、叙事研究、个案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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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等实践性强、易于操作的研究方法，提倡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

相结合，课题研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，从经验性研究逐步走向规

范性研究，着力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实效性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者必须具有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实施工作能力，不

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，不得申报。

2.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，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

加其他项目的申报，目前承担省、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且未结题

的负责人，不能申报本年度课题。

3.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加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课题的申请。

4.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原则上应由申报单位集体承担，课题组

成员不得超过 5人（含课题负责人）。

5.榆林市教育科研课题实行信用管理制度，申报者要如实填

写申请材料。

6.本年度立项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为 3年，一般课题研究周期

为 2年，研究成果必须符合学术规范，无知识产权争议，突出创

新，重视应用，为教育决策服务，为教育实践服务。

7.教坛新秀、骨干教师、教学能手、专业带头人、教学名师

要积极申报课题。

8.课题立项后，研究人员不得变更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申报截止时间：2021年 12月 30日。

五、申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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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材料

申报人要依据选题内容和规范要求，认真填写《申请·评审

书》、《课题设计论证活页》，科学制定课题研究方案，并由系（部）

负责人签署意见加盖公章。所有申请材料一律用计算机填写，

A4纸正反面打印，左侧装订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1.纸质材料：每项课题提交《申请·评审书》2份，《课题设

计论证》活页 4份，单独装订。系（部）提交课题申报汇总表 1

份。

2.电子版材料：《申请·评审书》和《课题设计论证》活页，

分别用姓名+单位（一）（二）来命名，每人建一个文件夹，包含

上述两个文件，用姓名+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命名。系（部）提交

课题汇总表，以系（部）为单位发送至邮箱 smzyjwc_edu@163.com。

3.各系（部）要对所申报的课题认真审查，严格把关，规范

申报材料。每个人的申报材料用长尾票夹单独夹好，由系（部）

统一提交。

六、申报数量

各系（部）申报课题数量具体分配见表 1，行政人员按所在

系（部）进行申报。原则上要求每个系（部）至少申报 1项，最

多不能超过 3项。

表 1 系（部）申报项目数量分配表

序号 系（部） 分配数量 备注

1 机电工程系 3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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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化工-电力工程系 3项
3 矿业-建筑工程系 3项
4 管理工程系 3项
5 公共课教学部 3项
6 幼儿园 3项

共计 18项

七、评审上报

教务处组织立项评审，择优推荐上报至市教研室。

如有疑问，敬请致电咨询。

联系人：白权

联系电话：0912-8513020

附件：1.关于申报 2022年度市级教育科研课题的通知

2.榆林市“十四五”教育科学规划 2022 年度课题申报

汇总表

神木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21年 12月 10日


